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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第四

點、第六點、第十一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六點、第十一點

局　　長　陳文瑞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遊覽車客運業車輛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

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四、本要點系統設備，指下列具可將相關訊息回傳至公司營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結合駕

駛人識別資訊以執行資訊顯示、查詢、通知及儲存功能之系統設備：

（一）駕駛識別刷卡機（含智慧卡）：利用專用智慧卡讀取駕駛人身分資訊，其規

格應符合附件規定。

（二）防撞警示系統：可依設定條件標準，自動偵測車輛預期發生碰撞或已偏離行

駛車道，並以聲音、燈光、振動或影像等方式提供駕駛人警示訊號之行車輔

助設備，且應至少包含以下兩種功能系統：

1、車前防撞警示系統（FCWS）。

2、車道偏離警示系統（LDWS）。

（三）疲勞偵測系統（DSM）：自動偵測駕駛疲勞情形，並以聲音、燈光、振動或影

像等方式提供駕駛人警示訊號。

六、依本要點規定裝置之系統設備應為全新；其補助基準及條件如下：

（一）每家業者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一百萬元為上限，所屬車輛全數應裝置駕駛識別

刷卡機，並得選擇裝置防撞警示系統或疲勞偵測系統且完成裝置。

（二）每車補助系統設備契約憑證金額（未稅）百分之四十九，補助裝置駕駛識別

刷卡機（含智慧卡）以新臺幣二千元為上限，補助裝置防撞警示系統以新臺

幣二萬元為上限，補助裝置疲勞偵測系統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均包含

軟、硬體、線材及設定安裝等相關費用）。

（三）申請補助計畫經核定後（以核定公文日期為準），業者應自核定補助之次日

起算十五天內，與系統設備廠商完成簽約；並自核定補助之次日起算四十五

天內，完成系統設備裝置，屆期未完成者得廢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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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核定補助之業者應於核定之系統設備裝置完成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檢具下列文

件向監理機關辦理補助經費請款核銷作業，經監理機關審核通過並就受補助車輛於

車籍系統完成註記後撥付：

　（一）計畫書原卷及公文核定函。

　（二）系統設備商簽約文件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

　（三）計畫請款書（如附表一）。

　（四）系統設備之功能宣告文件及電磁相容符合性檢測證明影本（加蓋與正本相

符及公司大小章）。

　（五）系統設備購置單據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公司大小章）。

　（六）系統設備使用配置情形（如附表二）。

　（七）系統設備完工後照片（每車每項設備至少一張，並應檢附公司營運車輛監

控管理系統應用情形之相關佐證資料）。

　（八）收據及公司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如附表三）。

　　　業者於系統設備裝置後，應將其警示訊息及駕駛人識別資訊回傳至公司營運車輛監

控管理系統，且派員運用其管理系統於所屬車輛出租時監管該駕駛人駕駛行為及車

輛行駛情形，並提供駕駛人識別資訊介接至本局指定之資訊平台。

　　　前項介接資料應為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號，資料格式為至多十三碼之字串，

包含大寫英文、數字或符號「-」。

　　　當年度可完成裝置之業者，應於當年度辦理請款核銷作業，如無法完成者則應檢附

契約書影本二份（加蓋與正本相符），於當年度十二月二十日前向監理機關申請年

度預算保留。

　　　請款核銷作業如申請作業逾時、資料不齊或未符作業規定等可歸責於業者因素，致

無法辦理經費核撥或預算保留者，廢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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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駕駛識別刷卡機（含智慧卡）規格規範 

一、電子標籤(Tag) 

(一)ISO 標準採用國內主流應用之 ISO14443A/B 、

ISO15693或 Mifare 卡 (ISO14443A)。 

(二)使用頻率為13.56MHz。 

(三)具備寫入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號及被讀取之功

能。 

二、讀取器(Reader) 

(一)可 讀 取 ISO14443A/B 、 ISO15693 及 Mifare 卡

(ISO14443A)。 

(二)供駕駛辨識讀取正常/失敗的功能，例如：燈號、聲

音、畫面等。 

(三)具備資料傳輸至 GPS 車機之功能，如 GPS 車機已內建

讀取器，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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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補助

請款書 

申請業者  統編  

設備廠商  統編  

完成採購金額(未稅) 
新臺幣                   元 

中文大寫：                         

本次請款補助金額 

(未稅) 

新臺幣                   元 

中文大寫： 

補助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補助核定文號                          

與設備廠商簽約日期         年        月        日 

建置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設

備

建

置

情

形 

項目 
駕駛識別 

刷卡機 
防撞警示系統 疲勞偵測系統 

計畫書預估單價 

(未稅) 
元 元 元 

契約書單價 

(未稅) 
元 元 元 

實際採購單價 

(未稅) 
元 元 元 

計畫書申請補助

車輛數 
輛 輛 輛 

實際裝置車輛數 輛 輛 輛 

撥款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本欄由監理機關填寫 

□審核通過，補助金額       元。 

□審核不通過。       原因： 

承辦單位人員：          承辦單位主管：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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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使用配置情形 

申請業者  

設備使用配置情形 

序號 車牌號碼 設備編號 裝置日期 

1    

2    

3    

    

    

※實際裝置車輛數   輛。 

※實際裝置駕駛識別刷卡機   臺，防撞警示系統臺數   

臺，疲勞偵測系統   臺。 

以上設備安裝情形填報無誤，另檢附照片及佐證資料如後。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並加蓋騎縫章。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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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受補助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收據 

  茲收到補助本公司裝置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補助款

新臺幣○萬○仟○佰○拾○元整。 

  此致 

交通部公路總局(○○區監理所) 

 

立據人：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存摺封面黏貼處)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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